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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修 (制 )订
工作的通知

各系: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打造
“五育并举

”
人才培养体系,现启动 2023版人才培

养方案修 (制 )订工作,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修 (制 )订范围

2023年所有全日制招生专业。

二、修 (制 )订要求

严格对照国家标准,明确学生毕业要求和核心能力,明 晰课

程作用与标准,全面推进专业建设。

1.各系部要高度重视,成立工作小组,认真研读 《2021年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指导意见》,参照各专业 2022版人才

培养方案中
“
培养目标

”、 “
毕业要求

”
等结构要求,结合各

专业实际情况做好 2023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 (制 )订工作。

2.各专业在修 (制 )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在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的确定,以及课程设置、学时安排等方面,既要规范,

又要根据专业特点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专业理论课、专业技

能课和公共基础课进行适当的补充或调整,尽可能做到因材施

教。确保培养目标适切、课程设置合理,课程安排前后有机衔



接。

3.首次招生的新设专业建议在专业报备时的人才培养方案

基础上,依据 《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制订并完善培养方案。
4.连续招生专业原则上不做较大调整,但根据学校持续改

进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理念,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及

近年来教育教学环境变化和改革成果,对确实需要进行调整和

优化的,可 以做小幅度修订。

三、修 (制 )订程序

1.4月 10日 一4月 21日 连续招生专业的系主任和专业负责
人组织本专业教师研讨,认真总结以往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方案;4月 24日 一4月 28日 首次招

生的新设专业系主任和专业负责人组织集中研讨;

2.请各系对 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 (包 括新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并于 5月 10日 16∶ 00前 ,将 由专业

负责人及系主任审核签字后的纸质版材料提交至教务处。

四、提交材料

1.人才培养方案修 (制 )订研讨记录 (附件 1);

2.审核签字的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审批表 (附件 2);

3.修 (制 )订后的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

五、参考文件 (附件 3)

1.人才培养方案格式

2,课程代码编码规定

3.专业 (方 向)人才培养方案审批表

4,人才培养方案专家审核表

5.专业所属类别、专业代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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